
1 
 

附件一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申請表 
編號：     【由本局填寫】 

一、申請計畫名稱： 

1.申請者全銜：                                    

 地址：郵遞區號□□□□□□ 

2.負責人：職稱 

          姓名 

3.申請案聯絡人：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4.計畫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5.計畫執行地點：（請勾選，並說明辦理地點） 

□      □學校(含教保服務人員、客語保母等，若為私立幼兒園須附立案證明)              

     □圖書館 (若為私立須附立案證明)                      

□活動中心                       □協會（須附立案證明）                 

□民間企業                       □其他                                    

上述勾選地點是否符合公共安全標準建物（含消防設施）□是 (請附證明) □否 

6.招生對象：                     ；____個家庭共_______人  

二、計畫內容摘要：（請摘要計畫重點，限三百字） 

 

 

 

 

三、課程內容：（請摘要課程重點，限三百字） 

 

 

 

 

四、預期達成目標及效益（執行本計畫對客家文化的影響）： 

 

 

 

五、經費預算（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以新臺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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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總經費  其他機關 

( 團 體 ) 

補 助 

 申 請 本
局 支 給
費 用 

 自籌 
金額 

 

六、預期本計畫總參與人數：      

  

七、宣導計畫及招生方式： 

 

 

 

 

八、預期困難何在？是否有解決方案？ 

 

 

 

九、列舉三項近三年重要辦理類似計畫經驗： 

活 動 名 稱 時 間 

  

十、近三年開班傳習之績效說明(含全部學員報考率/到考率/通過率)： 

〔全部學員報考初級客語認證為優先，全員到考率達百分之八十且通過率達百分之五十者則 

列入本次申請加分項目(按全員通過比例計算)〕 

 

 

 

十一、相關資料名稱及份數 
□1.申請表（一份）                               □2.立案證書影本（一份） 

□3.公共安全標準建物（含消防設施）之證明影本 □4.新北市政府補助款聲明書（一份）     

□5.計畫書及相關佐證資料（含學員名冊、課程表及經費概算表各一份） 

□6.師資證明                             

十二、填表人：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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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款聲明書 

本聲明書內容若有不實，或以同一計畫向新北市政府不同局處重覆申領補助款逾

計畫總經費者，一經查獲，願無條件如數繳回貴局補助款。 

此    致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申 請 人：  

(請簽名及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備註： 
1.本表於計畫送局申請補助時一併檢附。 

2.本聲明書補助款來源請依本府各機關單位及其他政府部門逐一填列，並請填列自籌款。 

3.接受本府補助款執行單位如經本府查獲以同一計畫重覆申領本府補助款逾計畫總經費者，

自查獲日起，二年內不得再向本府申領補助款；由本府查獲單位函知受補助單位並副知本

府各機關單位錄案辦理。 

 

 

 

 

 

 

申請者： 

計畫名稱： 

計畫總經費：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計

畫

案

總

經

費 

及

分

攤

情

形 

各補助機關名稱、民意代表配

合款等及申請單位            

(含自籌，請逐一填列) 

補助金額及自籌金額 

(新臺幣元) 

佔計畫總經費百分比

(%) 

   

    

   

   

合                     計 
  

(本欄合計金額同計畫總經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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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計畫書 

 

壹、 計畫名稱： 

貳、 目的： 

參、 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肆、 主辦單位（者）：（限填薪傳師本人） 

伍、 參加對象： 

陸、 辦理期程： 

柒、 地點(含地址)： 

捌、 課程或活動內容： 

玖、 實施方法： 

壹拾、 經費來源： 

壹拾壹、 預期效益：(對客家語言、文化傳承與創新之貢獻、對擴大民眾參與客

家語言學習及使用之效益、提升民眾對客家之認同) 

壹拾貳、 檢附文件： 

一、經費概算表 

二、課程表 

三、近 3年開班傳習之績效說明文件(無，則免附) 

四、學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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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經費概算表 

金額以新臺幣(元)計，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 

申 請 者                   (簽章) 

計 畫 期 程   

計畫總經費：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經 費 明 細 

項 目 單 價 單 位 數 量 小 計 說明 

講師鐘點費  節/人   
將以課程內容核

予鐘點費單價 

場地費  案   
將以節數核予場

地費 

宣導活動費 

(含場地布置費) 
 式   

請簡述採購細

項，俾核予補助 

教材費  人   
請簡述採購細

項，俾核予補助 

材料費  人   
請簡述採購細

項，俾核予補助 

雜支  式   
 

總  計   
 

備  註 

1. 講師鐘點費：每節以新臺幣800元整為上限，每一節以教師一位為原則，但經專案

同意者不在此限。 

2. 場地費：每案以新臺幣1萬元整為上限。 

3. 宣導活動費(含場地布置費)：每班以新臺幣6,000元整為上限，宣導活動費支出不

得購買宣導品或贈品。 

4. 教材費：每人以新臺幣300元整為上限。 

5. 材料費：每人以新臺幣200元整為上限。 

6. 雜支：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不含雜支費)之5%並取至百位數，且以執行計畫所需之

必要項目為主。 

7. 本經費不可支用於活動抽獎獎金、贈（獎）品、紀念品、點券、摸彩品、學員證、

購置設備或修建等項目。 

8. 支給金額以本局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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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_______年「請填計畫名稱」課程表 

 

註：1.使用教材：使用客家委員會(如幼幼闖通關、初級客語認證…等) 、教育部(如○年級 

      ○○版…等) ，或自編教材…等。 

    2.有參訪課程者,須備註參訪地點。              3.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節次 
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姓名 

(核銷時請親手簽名) 使用教材 

1 
  月   日  / 

自  ：   至  ： 

 
  

2 
  月   日  / 

自  ：   至  ： 

 
  

3 
  月   日  / 

自  ：   至  ： 

 
  

4 
  月   日  / 

自  ：   至  ： 

 
  

5 
  月   日  / 

自  ：   至  ： 

 
  

6 
  月   日  / 

自  ：   至  ： 

 
  

7 
  月   日  / 

自  ：   至  ： 

 
  

8 
  月   日  / 

自  ：   至  ： 

 
  

9 
  月   日  / 

自  ：   至  ： 

 
  

10 
  月   日  / 

自  ：   至  ： 

 
  

11 
  月   日  / 

自  ：   至  ： 

 
  

12 
  月   日  / 

自  ：   至  ： 

 
  

13 
  月   日  / 

自  ：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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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請填計畫名稱」學員名冊 

客語薪傳師姓名：  班別： 

編

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齡 連絡電話 備註 性別 客籍 

1   
 

 
  □男 □女 □是 □否 

2      □男 □女 □是 □否 

3      □男 □女 □是 □否 

4      □男 □女 □是 □否 

5      □男 □女 □是 □否 

6      □男 □女 □是 □否 

7      □男 □女 □是 □否 

8      □男 □女 □是 □否 

9      □男 □女 □是 □否 

10      □男 □女 □是 □否 

11      □男 □女 □是 □否 

12      □男 □女 □是 □否 

13      □男 □女 □是 □否 

14      □男 □女 □是 □否 

15      □男 □女 □是 □否 

注意事項：上下學年學員名冊最遲應於開課二次後(第三次上課前)，以電子郵件檢送學員名冊送局核

定，且須確實填具學員年齡，未依規定辦理者，本局得撤銷補助或酌減20%之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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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輔導及學習狀況日誌(每月填寫ㄧ次) 

註：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請填計畫名稱」 

上課日 年   月   日 
上課 

時間 
 

評該內容：(請講師填寫) 

1. 教學內容： 

 

 

2. 學習成效評估： 

 

 

3.檢討與改進： 

 

 

註： 

1. 內容包含教學過程、偶發事件處理紀錄、家長聯繫紀錄、學習成效評估及教學省思等。 

2. 應確實評估開課時段、每次授課時數及內容規劃之合適性，以符合學員身心發展及有效

學習之需求，且每班平均出席率須維持八成以上，未達者將依比例酌減補助之鐘點費。 

3. 請重覆印製，每月須填寫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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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_______年幼生簽到表(學齡前兒童適用) 

編號 
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家長勾選 

幼生到課時間 
編號 

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家長勾選 

幼生到課時間 

1 
  月  日(  )/ 

自  ：  至  ： 
 16 

  月  日(  )/ 

自  ：  至  ： 

 

2 
  月  日(  )/ 

自  ：  至  ： 
 17 

  月  日(  )/ 

自  ：  至  ： 

 

3 
  月  日(  )/ 

自  ：  至  ： 
 18 

  月  日(  )/ 

自  ：  至  ： 

 

4 
  月  日(  )/ 

自  ：  至  ： 
 19 

  月  日(  )/ 

自  ：  至  ： 

 

5 
  月  日(  )/ 

自  ：  至  ： 
 20 

  月  日(  )/ 

自  ：  至  ： 

 

6 
  月  日(  )/ 

自  ：  至  ： 
 21 

  月  日(  )/ 

自  ：  至  ： 

 

7 
  月  日(  )/ 

自  ：  至  ： 
 22 

  月  日(  )/ 

自  ：  至  ： 

 

8 
  月  日(  )/ 

自  ：  至  ： 
 23 

  月  日(  )/ 

自  ：  至  ： 

 

9 
  月  日(  )/ 

自  ：  至  ： 
 24 

  月  日(  )/ 

自  ：  至  ： 

 

10 
  月  日(  )/ 

自  ：  至  ： 
 25 

  月  日(  )/ 

自  ：  至  ： 

 

11 
  月  日(  )/ 

自  ：  至  ： 
 26 

  月  日(  )/ 

自  ：  至  ： 

 

12 
  月  日(  )/ 

自  ：  至  ： 
 27 

  月  日(  )/ 

自  ：  至  ： 

 

13 
  月  日(  )/ 

自  ：  至  ： 
 28 

  月  日(  )/ 

自  ：  至  ： 

 

14 
  月  日(  )/ 

自  ：  至  ： 
 29 

  月  日(  )/ 

自  ：  至  ： 

 

15 
  月  日(  )/ 

自  ：  至  ： 
 30 

  月  日(  )/ 

自  ：  至  ： 

 

幼生姓名:                                家長親手簽名： 

請問貴子弟於當年度有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的幼幼客語闖通關嗎？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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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學員簽到表 

 

「請填計畫名稱」 

日期（星期）/起迄時間：   年   月   日     / 自   ：   至    ： 

序 
號 

學員 身分 /當年度
報考客語能力
各級認證 

序 
號 

學員 身分 /當年度
報考客語能力
各級認證 姓名 上課簽名 

(請親手簽名) 
姓名 上課簽名 

(請親手簽名) 

1  
 □公教□企業 

/ □有  □無 
16 

  □公教□企業 
/ □有  □無 

2  
 □公教□企業 

/ □有  □無 
17 

  □公教□企業 
/ □有  □無 

3  
 □公教□企業 

/ □有  □無 
18 

  □公教□企業 
/ □有  □無 

4  
 □公教□企業

/ □有  □無 
19 

  □公教□企業 
/ □有  □無 

5  
 □公教□企業 

/ □有  □無 
20 

  □公教□企業 
/ □有  □無 

6  
 □公教□企業 

/ □有  □無 
21 

  □公教□企業 
/ □有  □無 

7  
 □公教□企業 

/ □有  □無 
22 

  □公教□企業 
/ □有  □無 

8  
 □公教□企業 

/ □有  □無 
23 

  □公教□企業 
/ □有  □無 

9  
 □公教□企業 

/ □有  □無 
24 

  □公教□企業 
/ □有  □無 

10  
 □公教□企業 

/ □有  □無 
25 

  □公教□企業 
/ □有  □無 

11  
 □公教□企業 

/ □有  □無 
26 

  □公教□企業 
/ □有  □無 

12  
 □公教□企業 

/ □有  □無 
27 

  □公教□企業 
/ □有  □無 

13  
 □公教□企業 

/ □有  □無 
28 

  □公教□企業 
/ □有  □無 

14  
 □公教□企業 

/ □有  □無 
29 

  □公教□企業 
/ □有  □無 

15  
 □公教□企業 

/ □有  □無 
30 

  □公教□企業 
/ □有  □無 

註： 

1. 參加學員若為學齡前兒童，參加本計畫須檢附家長同意書。另有關簽到表，得以家長(含直系和旁系)簽名代

替。 

2. 應確實評估開課時段、每次授課時數及內容規劃之合適性，以符合學員身心發展及有效學習之需求，且每班

平均出席率須維持八成以上，未達者將依比例酌減補助之鐘點費。 
3. 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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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講師簽到表 

註：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請填計畫名稱」 

節次 
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姓名 

(核銷時請親手簽名) 

1 
    年     月    日  

/ 自  ：   至  ： 
  

2 
    年      月    日  

/ 自  ：   至  ： 
  

3 
    年      月    日  

/ 自  ：   至  ： 
  

4 
    年      月    日  

/ 自  ：   至  ： 
  

5 
    年      月    日  

/ 自  ：   至  ： 
  

6 
    年      月    日  

/ 自  ：   至  ： 
  

7 
    年      月    日  

/ 自  ：   至  ： 
  

8 
    年      月    日  

/ 自  ：   至  ： 
  

9 
    年      月    日  

/ 自  ：   至  ： 
  

10 
    年      月    日  

/ 自  ：   至  ： 
  

11 
    年      月    日  

/ 自  ：   至  ： 
  

12 
    年      月    日  

/ 自  ：   至  ： 
  

13 
    年      月    日  

/ 自  ：   至  ： 
  

14 
    年      月    日  

/ 自  ：   至  ： 
  

15 
    年      月    日  

/ 自  ：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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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註：1.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2.參加學員若為學齡前兒童，開課前一週須提報家長同意書予本局(以電子郵件送局核

備)。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補助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 

家長同意書 

家長姓名  家長稱謂  

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  

 

(家長)本人__________________，為未成年人__________________之

法定代理人，因參與人未達法定年齡，特立此據同意其參加補助客語

薪傳師傳習計畫。 

此致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立同意書人(家長/監護人)：              (請親手簽名)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